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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688)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新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公佈，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

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獨立核數師報告 

884,344,625 

(99.08%) 

8,216,000 

(0.92%)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2. 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每股 42.20 港仙 

892,686,625 

(100%) 

0 

(0%)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3A. 

 
(i) 重選張綱先生連任董事 

888,701,729 

(99.57%) 

3,858,846 

(0.43%)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ii) 重選韓繼深先生連任董事 
868,689,700 

(97.52%) 

22,062,725 

(2.48%)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iii) 重選林浩光先生連任董事 
890,723,749 

(99.79%) 

1,836,876 

(0.21%)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iv) 重選趙寶菊女士連任董事 
620,378,643 

(69.62%) 

270,667,982 

(30.38%)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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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v) 重選金永生先生連任董事 

620,378,643 

(69.62%) 

270,667,982 

(30.38%)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vi) 重選張葉生先生連任董事 
807,195,034 

(90.59%) 

83,851,591 

(9.41%)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vii) 重選趙勝利先生連任董事 
621,342,643 

(69.73%) 

269,703,982 

(30.27%)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viii) 重選王冬至先生連任董事 
868,689,704 

(97.52%) 

22,062,725 

(2.48%)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3B. 授權董事會釐定截止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董事酬金 

872,201,176 

(99.99%) 

60,000 

(0.01%)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4. 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

其酬金 

892,554,615 

(100%) 

6,000 

(0%)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5. 授予董事發行本公司新股份之一般性授權 
421,225,057 

(47.19%) 

471,335,568 

(52.81%)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反對該決議案，該決議案不獲通過。 

6. 授予董事購回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性授權 
889,800,676 

(99.74%) 

2,350,000 

(0.26%)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7. 擴大授予董事發行股份之一般性授權 
449,262,603 

(50.33%) 

443,288,022 

(49.67%) 

由於超過 50%之票數贊成該決議案，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之已發行及已繳足股份合共 1,082,859,397 股。就股東週年

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而言，賦予持有人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投贊成或反

對票權利之股份合共 1,082,859,397 股。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載須於股東週年大會

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

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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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

表決的監票員。 

 

有關上述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詳情，股東可參考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八日刊發

的通函，股東可透過本公司網站 www.xinaogas.com或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指定網站

www.hkexnews.hk瀏覽或下載該通函。 

 

承董事會命 

新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黃翠麗 

 

香港，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下列人士組成：七位執行董事，分別為主席王玉鎖先生、首席執行官
張葉生先生、趙金峰先生、于建潮先生、韓繼深先生、趙勝利先生及首席財務官王冬至先生；兩位非執

行董事趙寶菊女士及金永生先生；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王廣田先生、嚴玉瑜女士、江仲球先

生、張綱先生及林浩光先生。 


